
附件 1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研究会 

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2025 年 2 月修订） 

一、总则 

1.为促进我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水平，

根据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研究会章程和工作任务，研究会

组织开展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课题”）的立项建设与

管理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2.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立项建设的宗旨是：引导高校广大教

师和信息化教学相关人员，从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出发，积极探索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新技术、

新方法与新思路等，探索改革的新路径，破解改革过程中所面临

的新问题，提升江苏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水平。 

二、立项说明 

3.课题根据需要拟设立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委

托课题等类型，具体类型及数量见每次课题的立项通知。 

4.课题的选题，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当前教

育信息化实践中的关键技术与关键问题，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对信息化背景下教与学的空间与环境、过程与方法、模式与策略、

技术与工具等进行研究，主动关注新技术，探索新技术的教育价

值，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寻找新的立足点与突破口，发挥研究的

引领作用。 

5.课题的研究，需要确立明确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设计

清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成果有一定的预期。 

6.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重收集各类数据，注重研究

证据的积累，强化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的成果要易于推广。 



7.课题研究需要建立课题研究团队，注重团队成员的相互协

同，通过课题研究，提高成员的研究水平与能力，为高校教育信

息化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8.研究会将发布课题的建议选题范围或指南，申报者可以参

照相关范围或指南自行确定课题名称。 

三、申报与遴选 

9.为了鼓励全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工作者参与课题研究，研究

会原则上每两年或根据需要组织课题的申报立项工作。 

10.对于申报重大和重点课题的主持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

称或博士学位或担任部门负责人。对于申报一般课题的主持人，

职称和职务不限。 

11.每一个课题的主持人不超过两人，且每位申报人同一年度

作为主持人最多只能申报 1项课题，参与不超过 3项课题。 

12.如果主持的在研的研究会课题没有结项，不得申请新的课

题。对于被撤项处理的课题，主持人自撤项之日起三年内不得申

请新课题。 

13.对于已经获得了其他同级或更高级别项目立项的课题，不

得重复申报。 

14.研究会将组织专家对各类课题进行评审，公示后予以立项。 

15.课题的申报和遴选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服

务于广大高校教师提升理论与应用水平为目的。 

四、经费与管理 

16.已立项的课题由各申请人所在单位提供研究经费资助，企

业委托的研究课题由委托企业提供部分研究经费支持。 

17.课题立项后，课题主持人和项目组需要依据课题申报书中

的目标和研究方案，尽快制定具体的研究路线和计划，做好课题

的开题工作。 

18.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对于有特殊原因需要延



期的，可以向研究会提出申请，对于达到四年而没有完成结项的

课题，将会直接做撤项处理。 

19.如果由于主持人原因而需要申请变更主持人的，需要由新

老主持人共同提出申请，并经由所在单位管理部门确认同意后，

向研究会申请备案。 

五、鉴定与结题 

20.课题完成后，应及时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验收。重点课题和

一般课题由课题承担单位组织，重大课题和委托课题由课题组提

出申请、研究会组织鉴定。鉴定结果分为优秀、通过或不通过三

种类型。 

21.一般课题的结题专家不少于 3 人（至少 1 人为外单位专

家），重大课题与重点课题的鉴定结题专家应该不少于 5 人（至

少 2 人为外单位专家），鉴定专家应当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或担任部门负责人。 

22.课题鉴定通过的条件为： 

（1）完成项目的研究目标和内容，达到了申报书计划的研究

成果，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的内容完整、过程数

据完整、思路清晰、有一定的创新。 

（2）课题成果能够直面当前高校教育信息化实践过程中的真

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性或实践应用性。 

23.对于完成质量较高的课题，符合以下一项以上条件的可以

申请免鉴定，但需要提交结项报告、开题报告、研究成果等材料，

研究成果中要标注本课题的相关信息。 

（1）对于一般课题，如果课题组成员在 CSSCI、SSCI及以上

级别刊物至少发表了 1 篇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的成果；或者相

关成果得到了校级及以上部门的采纳，并提供证明；或者课题组

成员获得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的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获

奖。 



（2）对于重点课题，如果课题主持人在 CSSCI、SSCI以上级

别刊物至少发表了 2 篇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的成果；或者相关

成果得到了省级及以上部门的采纳；或者课题组成员获得与研究

课题相关度较高的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获奖。 

（3）对于重大课题，如果课题主持人在 CSSCI、SSCI以上级

别刊物至少发表了 3 篇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的成果，或者作为

主编出版专著或省级以上规划教材一本，或者相关成果得到了国

家相关部门的采纳；或者课题组成员获得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

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科研获奖。 

（4）对于委托课题，如果课题主持人在 CSSCI、SSCI以上级

别刊物至少发表了 1 篇与研究课题相关度较高的成果；或者相关

成果得到了省级及以上部门的采纳；或者课题组成员获得与研究

课题相关度较高的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科研获奖；或者研究成

果申请了专利或著作权。 

24.研究会每年 6 月和 12 月集中办理结题工作，需要结题的

请提前将鉴定（或免鉴定）的支撑材料报送研究会。经审核同意

结题的，研究会将发放结题证书。 

25.对于鉴定结果为优秀的课题，研究会将会进行一定的宣传

和表扬，并在新一轮课题申报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支持。 

六、其他说明 

26.研究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旨在为江苏高校培育教育信息化

的研究型人才和后备力量，为提升江苏高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

鼓励课题研究者通过研究会的课题研究，为申报更高级别的课题

奠定基础。 

27.为提升课题的研究水平，研究会将会不定期组织课题研究

的培训与交流。 

28.本实施办法将从修订之日起开始施行，并由研究会负责解

释。 
 


